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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13140 
13240 

一、甲經營中古車行，乙受雇於甲擔任銷售員。丙看中甲準備出售之一輛中古車，但擔

心該車為泡水車，惟乙於銷售時，一再向丙表示該車絕非泡水車，丙遂購買該車並

付款取車。2 年後，丙發現該車確實為泡水車。請問：丙得向甲、乙主張何種權利？

（25 分） 

二、乙向甲銀行申請借款，甲要求乙應提供擔保品並附加該擔保品之徵信報告。乙乃與

丙徵信社勾結，由丙就乙之房屋故意高估其市價而製作不實之徵信報告。乙向甲提

出該報告後，甲之徵信科員丁因過失未查明該屋之真正市價而向甲表示系爭徵信報

告可以採信。甲因而貸款於乙，但乙嗣後拒絕返還借款，甲亦未能從系爭房屋獲得

全部貸款之清償。問：甲就其未受清償之款項，得否請求乙、丙、丁負賠償責任？

（25 分） 

三、甲經營健康食品業，以其製造健康食品之廠房及基地設定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

之普通抵押權於乙銀行，以擔保乙銀行對甲之借款債權。另甲之經銷商丙，為擔保

其經銷甲提供之健康食品所生債務之清償，乃提供丙所有之房屋及土地設定最高限

額 300 萬元之抵押權於甲。試以前述兩案例，比較說明最高限額抵押權與普通抵押

權有何區別？（25 分） 

四、甲男與乙女於民國 90 年間結婚，二人婚後育有一子 A，並共同收養 B 女。97 年間，

甲與丙女發生婚外情並產下 C 女。甲因擔心乙女知情，並未就 C 女辦理認領登記，

但持續提供 C 女之生活費。101 年 7 月間之某日，甲因車禍死亡，留有遺產新臺幣

300 萬元。請問：何人得繼承甲之遺產？（13 分）各繼承人得繼承之遺產數

額為何？（12 分） 


